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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受傷時享有的健康福利金
（2018 年 9 月 1 日生效）
根據新的法案，在員工因工作時受傷而離開工作崗位或者無

法執行正常職責的期間，僱主必須繼續支付受傷員工的健康

福利金，持續時間為事故發生日期起最多一年*。

如果您在受傷或疾病發生前已經在繳交福利金計畫的費用，

之後也必須繼續繳交。

此法案適用於事故發生當日或 2018 年 9 月 1 日後發生的所

有申索。

如果您曾經在工作時受傷，以下是您需要了
解有關法案的其他內容：

1. 在政策 04-02 第二部分下的健康照護福利金定
義為何？

健康照護福利金包括的服務有：牙醫、視力保健、用藥、醫

院服務、健康服務（例如看護、聽力輔助、更衣、足部矯正

等）以及輔助醫療服務（例如脊骨指壓、按摩療法、物理治

療等）。

健康照護福利金不包含健康福利計畫下涵蓋的服務（例如運

動設備、瑜珈課等）或其他員工健康福利金計畫下未涵蓋的

健康相關福利（範例包括非處方用藥、養老金、壽險與旅遊

險等）。

2. 我的受撫養家屬是否也在承保範圍內？

若您的配偶、同居伴侶或受撫養家屬在您受傷前已經在您的

健康福利金計畫承保範圍內，便能繼續享有保障。

若受撫養家屬在事故發生前未納入員工的福利金計畫，那麼

在事故發生後受撫養家屬仍無法享有承保內容。

3. 是否有人不符合享有持續接收福利金的資格？

此法案將下列人員排除在持續健康福利金的承保範圍外：

•	 志願緊急回應人員（例如義消、救護車司機等）

•	 已有個人保險保障的員工

•	 分包商－僅適用於 WCB 認定為以合夥或獨資方式經營

企業的個人。不適用於 WCB 認定之員工／僱主與僱主

有僱傭關係的個人。

•	 學生

•	 豁免行業中的僱主與員工，但選擇性承保範圍的核可

申請生效時除外。

4. 若我的僱主不延展我的健康福利金時，會發生
什麼情況？

如果您的僱主未持續繳交費用，就需要負擔您可能在福利計

畫承保範圍內的自付代墊費用。您的僱主也可能會遭到行政

罰款。

若您的僱主未延展您的健康福利金，個案經理將討論提交您

的自付代墊費用程序。

5. 如果我不繼續支付自付保費，會發生什麼情況？

若您在事故或疾病發生前就在繳交自付保費，您也必須繼續

支付，才能夠享有持續的福利金保障。

若您選擇不繼續繳交，將無法獲得之後任何健康照護費用的

承保保障。請與您的僱主討論程序，以便您持續繳款。

若您決定不繼續繳款，請與您的 WCB 申索負責人連絡，將

您的決定告知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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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 如果我因為與受傷無關的原因遭到解僱，會發
生什麼情況？我是否仍具資格？

受傷的員工可享有與事故發生當時相同的福利金。這表示

您的僱主需要持續支付您的健康福利保費，只要符合以下 

條件：

•	 您離開工作崗位或無法執行正常工作職責，或者自事

故發生當日已達一年時間，以先發生的順位為準，

•	 您的工作並非此法案的豁免項目，

•	 您在事故發生當時即符合福利金資格，以及

•	 您在事故發生時便持續繳交您的承保費用自付額。

請按此處以了解更多工作場所意外發生後您的相關義務。

還有其他問題嗎？請撥打 1-866-922-9221 免付費專線與我們

聯絡。

* 若您在承保期間自願結束與僱主間的僱傭關係，在受僱

的最後一天結束後您便無法享有持續由僱主支付之健康福 

利金。

https://www.wcb.ab.ca/assets/pdfs/workers/WFS_Know_your_obligations_after_a_workplace_injury.pdf

